甲型H1N1流感监测方案(第二版)
　　本方案是在《甲型H1N1流感监测方案(第一版)》基础上，为应对我国甲型H1N1流感疫情形势的变化，进一步完善当前流感监测工作，及时掌握流感流行趋势、病毒变异及耐药性等情况修订而成。

　　一、流感样病例哨点监测
　　全国流感监测哨点医院和网络实验室要继续按照《全国流感监测实施方案》、《2009年扩大流感监测网络项目管理方案》(卫疾控发〔2009〕76 号)及其附件的技术环节要点开展流感样病例监测工作。

　　(一)监测病例定义。

　　流感样病例：发热(体温≥38℃)，伴咳嗽或咽痛之一者，同时缺乏其他实验室诊断依据。

　　(二)监测时间。

　　所有国家级流感样病例监测哨点医院和网络实验室均开展全年流感监测。

　　(三)监测诊室的设置。

　　1.城市综合医院在内科门诊、内科急诊、发热门诊和(或)儿内科门诊、儿内科急诊开展流感样病例的监测。

　　2.城市儿童医院在儿内科门诊、儿内科急诊和(或)发热门诊开展流感样病例的监测。

　　3.内科门诊开展流感样病例监测的诊室应包括所有内科诊室。

　　4.如哨点医院儿内科门诊有细分的科室，儿内科门诊开展流感样病例监测的诊室应包括所有儿内科诊室。

　　(四)流感样病例的报告。

　　1.哨点医院监测诊室的医务人员，按照流感样病例的定义，每天按科室登记各年龄组的流感样病例数和门急诊病例就诊总数，由哨点医院主管科室每日收集、汇总后，每周一负责将本院各监测诊室数据录入到“中国流感监测信息系统”。

　　2.流感样病例数和门急诊病例就诊总数在每个监测诊室的产生来源必须一致。

　　3.哨点医院自行安排主管科室。

　　(五)流感样病例标本采集。

　　1.采样对象：发病3天内且没有服用过抗病毒药物的流感样病例。

　　2.哨点医院每周采集20-30份标本，标本采集量应均衡分布，避免集中、突击采样；可每间隔1天采样(每天采集标本7-10份)或每天采样(每天采集标本4-6份)。标本采集后应在4℃条件下保存，每周至少向网络实验室送检标本两次。

　　(六)实验室检测。

　　1. 流感监测网络实验室收到哨点医院的常规监测标本后，要求在48小时内进行标本处理和核酸检测，阳性标本在符合生物安全和检测条件的实验室内进行流感病毒的分离和鉴定。所有流感毒株送省级疾控中心保存、鉴定。各省级疾控中心须将所有血凝(HA)滴度≥8的甲型H1N1流感毒株(包括季节性流感病毒)送至国家流感中心，每株病毒培养液不低于3毫升。毒株寄送应在采集标本后1个月内完成。

　　2. 各省级疾控中心和其他符合生物安全和检测条件的网络实验室，要开展甲型H1N1流感标本病毒分离工作。

　　3.各网络实验室对于不能区分型别或亚型的毒株和阳性标本要在48小时内送国家流感中心。

　　4.实验完成24小时内将标本信息和核酸检测、病毒分离鉴定结果录入“中国流感监测信息系统”。

　　5.流感监测网络实验室收到暴发疫情标本后，要在24小时内进行标本处理和核酸检测，并在符合生物安全和检测条件的实验室内完成流感病毒的分离鉴定。血凝(HA)滴度≥8的甲型H1N1流感毒株须送至国家流感中心，病毒培养液量不低于3毫升/株。标本采集后4周内要完成毒株寄送。每起暴发疫情至少对5份核酸检测阳性标本开展病毒分离，如采集标本数小于5份，对全部标本均进行病毒分离。

二、暴发疫情监测
　　(一)暴发定义。

　　指一个地区或单位短时间出现异常增多的急性发热呼吸道感染病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季节性流感或甲型H1N1流感疫情。

(二)疫情发现与报告。 
1.1周内，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同一人群聚集性场所(如学校、幼儿园、医院、养老院、工厂、工地或其他集体单位)发现5例及以上有流行病学关联的聚集性急性发热呼吸道感染病例后，应在2小时内以电话或传真等方式向属地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农村地区也可先向当地乡镇卫生院报告。

　　2.县(区)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到疫情报告后，应立即组织初步调查核实，并采集患者标本送至具备条件的实验室开展季节性流感和甲型H1N1流感病毒检测。标本采集数量能够满足疫情的实验室诊断需要即可。一般情况下，病例数在20例以内的聚集性疫情，如有可能尽量采集全部病例标本进行检测；病例数超过20例的，最多可检测20例病例的标本。同一起暴发疫情中未经实验室确诊的急性发热呼吸道感染病人，在排除其他致流感样症状疾病时，均可诊断为临床诊断病例。

　　3.实验室确诊的季节性流感或甲型H1N1流感暴发疫情中符合以下标准之一者，负责疫情核实的县(区)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在2小时内填写《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报告卡》及《季节性流感和甲型H1N1流感暴发疫情报告表》(附件1)，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系统”进行网络直报。各省(区、市)可结合本地疫情形势，对报告标准进行调整。原《流感样病例暴发疫情监测报告表》网络直报停止。

　　——1周内发生10例及以上的季节性流感或甲型H1N1流感病例；

　　——1周内发生2例及以上的季节性流感或甲型H1N1流感重症病例；

　　——1周内发生1例及以上季节性流感或甲型H1N1流感病例死亡。

　　4.暴发疫情事件中的确诊病例要与“疾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中的病例个案进行关联，未在“疾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报告的确诊病例要进行补报。

　　承担检测工作的网络实验室，要在“中国流感监测信息系统”中录入标本的实验室检测结果。报告该起疫情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负责将标本信息和“疾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系统”中病例个案进行关联。

　　5.在暴发疫情调查处理的进程中，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要及时对《季节性流感和甲型H1N1流感暴发疫情报告表》首次报告并进行更正，并按照《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报管理工作规范(试行)》的要求，做好进程报告和结案报告。

　　三、其他流感样病例监测
　　(一)对门急诊和住院病例中符合疑似甲型H1N1流感重症病例及危重病例标准的病人应及早采样检测，并进行网络直报；如检测结果为甲型H1N1流感阳性的，应订正为确诊病例。在确诊甲型H1N1流感病例出院或死亡24小时内，收治病例的医院应完成《甲型H1N1流感重症病例调查表》(附件2)， 并录入到“甲型H1N1流感信息管理系统”。阳性标本应送网络实验室进行深入分析。对各级各类医疗机构门急诊中发现的其他流感样病例标本，原则上网络实验室不再进行检测。

　　医院外死亡病例由属地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在病例死亡24小时内负责收集调查表信息，并录入到“甲型H1N1流感信息管理系统”。

　　(二)对于明确诊断为其他疾病或明确排除甲型H1N1流感的病例，应及时将病例订正为明确诊断后的疾病或“其他不明原因疾病”。如疑似或临床诊断病例转为确诊病例等，报告单位接到实验室检测结果后也应及时订正。

　　(三)各级各类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和医疗机构及其执行职务的人员填报甲型H1N1流感病例传染病报告卡时，要根据甲型H1N1流感诊疗方案的标准，在病例分类中选择轻症病例、重症病例、危重病例，同时填写病例是否住院(传染病报告卡已做相应修改)。

　　(四)除确诊甲型H1N1流感重症、危重或死亡病例外，其他甲型H1N1流感病例不再填报个案调查表。 
